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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深入探討恐嚇取財罪與強盜罪的區分問題，對於學說與實務的相關

見解作出完整的整理與分析，肯定實務與通說近年來捨棄以將來/現在

惡害區分的看法，轉為以是否至使不能抗拒認定成立何罪，最後則提出

判斷不能抗拒的方式與強調應採取客觀標準的立場。 

案例事實 

甲等7人為了向A索取金錢，以藉稱A詐賭為理由，強拉

A女友之弟B與其女友C至共犯住處毆打監禁，在A抵達

後，強取其包包與手機並毆打之，且威脅若不交付66萬

元就不許其離開，A原先不從，又遭到毆打，後交涉降

為35萬元，A遂以手機聯絡其友人D籌錢。 

法院見解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情形尚未到達使被害人至使不能抗

拒之程度，依想像競合從一重論以恐嚇取財罪。 

本案法院則認為，恐嚇取財罪不以告知未來惡害為限，

即使是以現在惡害恫赫被害人，也有可能成立本罪；行

為人若使用強暴或脅迫手段，當程度到達使被害人不能

抗拒時，應成立強盜罪，若未達此程度，僅論以恐嚇取

財罪；最後，擄人勒贖罪必須將被害人完全置於行為人

的實力支配下，必其完全喪失行動自由的情況下才會成

立此罪。 

綜合行為時的一切客觀人、事、時、地、物等情狀，本

案不無可能已達到使被害人不能抗拒的強制程度，甚至

是使其完全失去行動自由的擄人勒贖情形，若僅論以恐

嚇取財罪似有不足之處，因此判決結果為發回更審。 

重點整理 

恐嚇與脅迫

之基本定義 

一、 恐嚇： 

學說上對於恐嚇的定義論述甚多，大致上不脫以侵

害他人生命、身體、名譽、財產等重要利益事項告

知他人，並使其心理產生恐懼之意。 

此外，亦有部分學說加上「將來發生之惡害」、「限

於心理威嚇而未使用使力」等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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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與脅迫

之基本定義 

二、 脅迫： 

脅迫係指以惡害告知他人，且對於被害人的精神壓

制程度達到使其不能抗拒之情形。 

重點整理 
區分恐嚇與

脅迫方式之

相關見解 

一、 以惡害發生時點作區分： 

學說上有認為，恐嚇與脅迫的差別在於，前者所告

知的是一種將來可預期會發生的惡害；脅迫所告知

的則是當下會發生的惡害。由於惡害的急迫性有所

差異，造成恐嚇與脅迫被定義成不同類型的行為。

亦有見解認為，惡害的告知如果不會解消當下的強

制行為，此時屬於脅迫；如果因為惡害的告知，犯

罪目的實現與否轉而取決於被害人受到壓迫後的意

思決定，此時應屬恐嚇。 

二、 以是否至使不能抗拒作區分： 

學說上有主張恐嚇行為僅使被害人出現心理恐懼，

雖然心理狀態非居於完全自由的程度，但仍有部分

空間可衡量取捨是否交付財物以擺脫行為人所告知

的惡害內容；反之，強盜罪的情狀下，所謂的惡害

並沒有給予被害人選擇餘地，對於意思自由的壓抑

程度自然比前者為高。 

三、 實務見解： 

早期實務見解認為，恐嚇係指以將來之惡害通知被

害人，使其心生畏懼，至於所謂脅迫，則是以目前

之危害恫赫被害人，惟相關判例已不再援用，可見

最高法院近來已揚棄此種區分方式。 

近年來，最高法院強調恐嚇取財罪與強盜罪兩者皆

屬財產法益的侵害，區分上不以該惡害係屬將來之

惡害抑或是現在之惡害作為判斷標準，而是以是否

使被害人達不能抗拒的程度作為判準。 

以有無至使被害人不能抗拒作為兩罪之間的區分方

式，可彰顯兩者刑度差異的正當性在於自由法益侵

害程度的高低有所不同。 

在見解轉變後，近來法院的判決理由常可觀察到以

被害人接收到來自行為人的惡害通知訊息之後，是

否仍有一定程度的自由意志空間供其選擇是否遵從

指示以避開惡害，抑或是在毫無選擇空間的情況底

下，只能乖乖就範。 

四、 至使不能抗拒的判斷： 

學說上對於判斷有無至使不能抗拒的標準，有採取

主觀說者，認為以行為人能否預見壓抑被害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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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恐嚇與

脅迫方式之

相關見解 

拒；亦有採取客觀說者，認為以強制行為本身的客

觀性質作為判斷，多數學說採取的是客觀說的看法。

至於有無達到此程度，應综合一般人與被害人個人

的能力、智識、性格、體格等內在與外在條件，從

整體觀點加以考量之。 

實務上大抵採取客觀說的看法，即以一般人的觀點

判斷是否不能抗拒，再輔以被害人的個人情狀综合

認定，惟本文作者觀察到有部分判決加入「被害人

喪失自由意思」作為判斷是否成立強盜罪的要件，

此舉將有混淆主觀說與客觀說立場的疑慮。 
重點整理 

本文看法 

本文肯認以是否達到至使不能抗拒的程度來區分恐嚇

取財罪與強盜罪的見解，蓋若以將來或現在之惡害作為

區分方式，當出現「告知目前惡害，但未達至使不能抗

拒程度」的情形時，應當成立何罪即有疑問，故晚近實

務見解與學說的看法應值贊同。 

在不能抗拒程度的判斷上，本文主張以客觀說作為基

準，輔以被害人個人的能力與情況，並結合社會通念作

综合判斷，惟應注意不需以被害人自由意思喪失作為要

件，否則將因客觀說與主觀說不同立場之間的搖擺，造

成本罪的適用上更加混淆。 

考題趨勢 
一、 強盜罪與恐嚇罪之區分方式？ 

二、 如何判斷是否至使被害人不能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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